
方城县博物馆展厅提升项目
结果公告
北京明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方城县博物馆委托，就方城县博物馆展厅提升项目进行公开采购，按规定程序进行了开标、评标、定标，现就本次中标结果公布如下：
一、项目名称：方城县博物馆展厅提升项目
二、项目编号：ZC-G-20190925-155
三、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采购需求：投影机、电脑、音响、专业功率放大器、幕布、阻燃高密度板、新型高分子仿自然石、电线、外露式调焦筒灯、导轨射灯等设备的购置、安装及相关伴随服务。

供货周期：合同签订后，接采购人通知50天内供货、安装、调试等全部完成。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质量要求：合格产品（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四、评标日期：2019年10月24日（方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三评标室）
五、招标公告发布日期及媒介：2019年09月27日在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方城县）网站上发布
六、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七、中标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址
	中标金额（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投影机、电脑、音响、专业功率放大器、幕布、阻燃高密度板、新型高分子仿自然石、电线、外露式调焦筒灯、导轨射灯等设备的购置、安装及相关伴随服务。
	南阳市龙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阳市邓禹路691号兵工新城11#楼裙房东二楼
	1607166.00
	金莹莹
	18803771100


八、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王道春、马岩、胡可、贺源、张洪静（采购人代表）
九、招标代理服务费：

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参考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件和发改价格〔2015〕299号文件向中标人收取。

代理服务费收费金额：贰万壹仟陆佰捌拾圆整（21680.00元）。

十、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

本中标公告在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方城县）网站发布。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原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一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质疑要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十一、联系方式：
方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方城县文化路东段县计划生育服务站5楼、6楼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系统技术支持电话：0377-60202925
监督部门：方城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22MB0X73496X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方式：0377-67263219
地址：方城县育才路
采 购 人：方城县博物馆
联系地址：方城县风华路人民文化广场2号楼
联 系 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8537766909
招标代理：北京明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145号6号楼
联 系 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371-63320355
2019年10月25日
